付款申请书
丹龙置业常州有限公司：

本司与贵公司于2017年11月21日签订诚盈三期(2012丹龙常州项目）投后项目复核咨询服务协议，约定本次咨询服务费为人民币20万元，贵公司已于2017年12月7日向我司支付第一笔服务费人民币10万元。
现本司根据服务协议的约定，已向道诚（上海）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贵公司出具正式的复核报告，且已向贵公司出具咨询服务费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（票面金额人民币大写：壹拾万元），特申请贵公司于2019年8月30日之前支付剩余咨询服务费人民币10万元。

      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8月19日

